西华经开区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项目
为引导西华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号）的要求，贯彻落实做好开发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总体安排和综合部署，为西华经开区实施土地要素保障和建设项目许可提供依据，开展本次西华经开区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1、 [bookmark: _Toc35089492]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38530903]1、招标内容：西华经开区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项目。
2.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服务周期：自签订合同协议书之日起180日历天完成。
[bookmark: _Toc35089493]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35089506]1、规划期限
按照前瞻 30 年、做细 15 年、做实“十四五”的要求，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期限与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近期至 2025年，远期至 2035 年。
[bookmark: _Toc35089507]2、规划范围
[bookmark: _Toc35089508]规划范围为西华经开区扩区后总面积为19.69平方公里。其中，原经开区17.37平方公里、循环经济产业园区2.31平方公里。
3、规划编制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2）《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3）《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19>47 号）》；
（4）《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豫发<2020>6 号）》；
（5）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6）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做深做细工业用地规划统筹划定工业用地红线的通知》。 
（7）《河南省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规程（试行）》
4、规划编制依据及深度
本次规划编制内容包括西华经开区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规划内容和工作深度应符合国家、河南省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指南、导则要求，并做好与西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
5、成果要求
成果的表达应当清晰、规范，内容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件、规划数据库及附件。提供规划成果文件本册6套，规划数据库须提供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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